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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B3_95_E6_8C_87_E5_c36_51385.htm 第四讲 物 是民事法律

关系客体的一种，物为一切财产关系最基本的要素，在民事

法律关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各国民法典一般都在总则

编加以明确规定。民法上所说的物与日常生活中的物不尽相

同，后者泛指世间一切物理上所称之物，前者则必须能够成

为民事权利的客体。本章主要探讨了民法上一般的物和特殊

的物。重点问题物的概念和特征物的分类货币有价证券第一

节 物一、物的概念和特征（一）物的概念物是存在于人体之

外，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并且能满足人类某种需要，具有稀缺

性的物质对象。物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

是最主要的民事法律关系客体，各个 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一

般对物在总则编中加以规定。(二）物的特征1.物须存在于人

体之外。人的身体为人格所附，以个人尊严为基本原理的近

代法思想，不允许对生存的人的身体或 身体的一部分具有排

他性或全面性的支配权。物的这一特征表明物须具有非人格

性。但与身体分离的毛发、牙齿，属于物。人死亡后的遗体

也属于物。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活人的身体不属于物的观

念受到挑战。如器官移植、器官捐赠等 ，均是以活人的器官

作为合同的标的物。但对于这一类合同，债权人无权请求强

制执行。 2.物主要限于有体物。有体物是相对于无体物而言

的。在罗马法中，有体物是指：“实体存在于自然界之物质

， 而为人之五官所可觉及者也。如土地、房屋等。”无体物

是指：“法律上拟制之关系，而为 人之五官所不可觉及者也



。如用益权、地役权。”在英美法中，由于对物和财产的概

念未作严格区分，财产既可以是有体物，也可以是无体物，

因此，无形财产也可以成为所有权的客体。在大陆法系国家

，法国民法继受了罗马法上对于物的理解；德、日等国民法

，则就物采狭义概念，仅以有体物为限。我国现行民事立法

未就物的概念和种类作出专门规定。学者认为，所有权的客

体原则上应限于有体物，他物权的客体则可包括有体物和作

为无体物的权利。3.能满足人的需要。物能满足人的需要，

也就是说物必须对人有价值。这种价值，不以物质利益为限

，精神利益也包括在内。物可以是由劳动创造的，大部分物

为劳动产品；也可以是天然存在的，例如钻石和水。因此，

劳动产品和非劳动产品，只要它们具有能满足人的需要的属

性，都可以成 为民法中的物，换言之，都可以成为交易的对

象。4.物必须具有稀缺性。并非一切能满足人的需要的物都

必然能成为民法中的物。阳光和空气能满足人的需要，在通

常情况下却不能成为民法中的物，原因在于它们是无限地供

给的, 不具有稀缺性。要成为民法中的物，除了须具有效用外

，还必须具有稀缺性。5.物必须能为人支配。不能为人所支

配的东西，例如日月星辰，尽管可能具有巨大价值，但不能

成为民法中的物。 6.物须独立成为一体。所谓物须独立成为

一体，是指物应能独立地满足人们生产、生活的需要。在交

易实践中，物能否独立满足人们的需要，应根据交易的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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